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市   税）
  歳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1.市   税          │      54,628,798│      53,430,785│     1,198,013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市 民 税          │      25,431,281│      24,589,581│       841,70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個   人          │      21,816,93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現年課税分    │    21,604,41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均 等 割      │       623,518┃┃ 1. 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,604,41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均 等 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3,51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所 得 割      │    20,980,900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3,500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632,372千円×98.6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2) 所 得 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,980,9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滞納繰越分    │       212,512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212,51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比例税率 6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21,278,804千円×98.6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,51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法   人          │       3,614,35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現年課税分    │     3,610,73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均 等 割      │       677,281┃┃ 1. 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610,73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均 等 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7,28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法人税割        │     2,933,455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50,000円～3,000,000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680,685千円×99.5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2) 法人税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933,45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滞納繰越分    │         3,61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  3,61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14.7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2,948,196千円×99.5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61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2)固定資産税          │      20,864,886│      20,611,126│       253,76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固定資産税          │      20,512,52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現年課税分    │    20,334,234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土   地      │     8,236,012┃┃ 1. 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,334,23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土   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236,01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家   屋      │     9,705,267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1.4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8,344,491千円×98.7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償却資産        │     2,392,955┃┃  (2) 家   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,705,26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1.4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9,833,098千円×98.7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滞納繰越分    │       178,28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178,288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償却資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392,95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1.4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2,424,474千円×98.7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8,28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国有資産等所在市交付│         352,364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現年課税分    │       352,364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交 付 金      │       352,364┃┃ 1. 交 付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2,364┃
┃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税   率  1.4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市   税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収入見込額  352,364千円×100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3)軽自動車税          │         362,940│         352,189│        10,751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軽自動車税          │         362,94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現年課税分    │       355,27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原動機付自転車  │        56,112┃┃ 1. 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5,27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原動機付自転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,11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軽自動車等      │       299,163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1,000円～2,500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58,757千円×95.5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2) 軽自動車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9,163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滞納繰越分    │         7,66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  7,66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1,000円～7,200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313,260千円×95.5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66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4)市たばこ税          │       2,143,481│       2,120,394│        23,087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市たばこ税          │       2,143,48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現年課税分    │     2,143,48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現年課税分      │     2,143,481┃┃ 1. 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143,48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税   率  5,262円/1,000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（旧3級品 2,495円/1,000本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収入見込額  2,143,481千円×100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5)都市計画税          │       4,489,784│       4,445,267│        44,517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都市計画税          │       4,489,784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現年課税分    │     4,449,999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土   地      │     2,371,727┃┃ 1. 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449,99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土   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371,72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家   屋      │     2,078,272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0.3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2,402,966千円×98.7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2) 家   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078,27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滞納繰越分    │        39,78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 39,78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0.3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2,105,646千円×98.7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,78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都市計画税は、都市計画事業等に要する費用にあて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るための目的税で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6)事業所税            │       1,336,426│       1,312,228│        24,19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事業所税            │       1,336,42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現年課税分    │     1,335,63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資 産 割      │     1,176,247┃┃ 1. 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335,63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資 産 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76,24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従業者割        │       159,391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1㎡当たり 600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1,177,425千円×99.9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市   税、地方譲与税、利子割交付金、配当割交付金、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滞納繰越分    │           78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    788┃┃  (2) 従業者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9,39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税   率  0.25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収入見込額  159,551千円×99.9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事業所税は、都市環境の整備及び改善に関する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に要する費用にあてるための目的税で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2.地方譲与税          │         563,289│         686,247│     ▲122,95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自動車重量譲与税    │         396,977│         479,257│      ▲82,28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自動車重量譲与税    │         396,977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自動車重量譲与│       396,977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自動車重量譲与税│       396,977┃┃ 1. 自動車重量譲与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6,97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税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自動車重量譲与税法第1条の規定に基づく譲与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2)地方揮発油譲与税    │         166,312│         206,990│      ▲40,67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地方揮発油譲与税    │         166,31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地方揮発油譲与│       166,312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地方揮発油譲与税│       166,312┃┃ 1. 地方揮発油譲与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6,31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税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揮発油譲与税法第1条の規定に基づく譲与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3.利子割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259,486│         218,700│        40,786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利子割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259,486│         218,700│        40,786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利子割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259,48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利子割交付金  │       259,48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利子割交付金    │       259,486┃┃ 1. 利子割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9,48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税法第71条の26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4.配当割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394,108│         134,600│       259,50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配当割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394,108│         134,600│       259,50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配当割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394,108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配当割交付金  │       394,10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配当割交付金    │       394,108┃┃ 1. 配当割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4,10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税法第71条の47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5.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│          86,970│          49,700│        37,27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│          86,970│          49,700│        37,27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、地方消費税交付金、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、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、地方特例交付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│          86,97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株式等譲渡所得│        86,97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│        86,970┃┃ 1. 株式等譲渡所得割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,970┃
┃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割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交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税法第71条の67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6.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   │       3,864,228│       3,384,200│       480,02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   │       3,864,228│       3,384,200│       480,02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   │       3,864,228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地方消費税交付│     3,864,22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│     3,864,228┃┃ 1. 地方消費税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864,22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税法第72条の115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7.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│          84,596│          94,000│       ▲9,404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│          84,596│          94,000│       ▲9,404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│          84,59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ゴルフ場利用税│        84,59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ゴルフ場利用税交│        84,596┃┃ 1. ゴルフ場利用税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,59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税法第103条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8.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 │         148,729│         199,800│      ▲51,071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 │         148,729│         199,800│      ▲51,071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 │         148,72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自動車取得税交│       148,729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│       148,729┃┃ 1. 自動車取得税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8,72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税法第143条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9.地方特例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310,286│         340,818│      ▲30,532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地方特例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310,286│         340,818│      ▲30,532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地方特例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310,28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地方特例交付金│       310,28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地方特例交付金  │       310,286┃┃ 1. 地方特例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0,28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特例交付金等の地方財政の特別措置に関する法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律第２条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0.地方交付税          │      11,800,000│       9,600,000│     2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地方交付税          │      11,800,000│       9,600,000│     2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地方交付税          │      11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地方交付税    │    11,8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普通交付税      │    11,700,000┃┃ 1. 普通交付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70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地方交付税法第10条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特別交付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方交付税、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、分担金及び負担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特別交付税      │       100,000┃┃      地方交付税法第15条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1.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│          70,000│          70,0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│          70,000│          70,0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│          7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交通安全対策特│        70,0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│        70,000┃┃ 1. 交通安全対策特別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,000┃
┃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別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交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道路交通法附則第16条の規定に基づく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2.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│       1,574,494│       1,545,492│        29,002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負 担 金          │       1,574,494│       1,545,492│        29,002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総務費負担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6,05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総務費負担金  │         6,05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電算機使用負担金│         2,641┃┃ 1. 電算機使用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64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現金・有価証券等搬送業務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41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現金・有価証券等│         3,41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搬送業務負担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民生費負担金        │       1,552,29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老人保護措置費│        13,82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現年度分        │        13,824┃┃ 1. 老人保護措置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,82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負担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,82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      1┃┃  (2)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身体障害者措置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1)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身体障害者措置│            5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身体障害者措置費│            5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知的障害者措置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3. 知的障害者措置│           1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知的障害者措置費│           100┃┃ 4. 保育所運営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33,82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14,679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（公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4. 保育所運営費負│     1,533,82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現年度分        │     1,514,679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3歳児未満 22,000円× 7,686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3歳児   16,500円× 3,354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 19,14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4歳児以上 15,000円× 8,250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（私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5. 保育所日本スポ│           38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保育所日本スポー│           385┃┃        3歳児未満 22,000円×28,239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ーツ振興センタ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ツ振興センター負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ー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担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3歳児   16,500円×11,532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4歳児以上 15,000円×23,664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6. 助産施設・母子│         4,11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現年度分        │         4,01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生活支援施設措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,14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置費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分担金及び負担金、使用料及び手数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    100┃┃ 5. 保育所日本スポーツ振興センター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240円×1,606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助産施設・母子生活支援施設措置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1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01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80,200円×5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衛生費負担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4,24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未熟児養育医療│         4,24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未熟児養育医療費│         4,241┃┃ 1. 未熟児養育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24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4.教育費負担金        │          11,91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教育費負担金  │        11,91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スポーツ振興セン│        11,910┃┃ 1. スポーツ振興センター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9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ター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小学校 1人 460円×17,411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中学校 1人 460円× 8,224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幼稚園 1人 165円×   720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3.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│       1,978,529│       1,960,696│        17,833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使 用 料          │       1,468,316│       1,522,010│      ▲53,694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総務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113,38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総務使用料    │       113,38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市民会館使用料  │        34,380┃┃ 1. 市民会館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,38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ホール・会議室等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,30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生涯学習市民セン│        49,637┃┃  (2) 設備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,07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ター使用料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生涯学習市民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,63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市民交流センター│         3,672┃┃  (1) 諸室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,829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生涯学習市民センタ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サプリ村野ＮＰＯ│         3,653┃┃           光熱水費分  41,155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センター使用料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清掃委託料分  7,67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│        22,038┃┃  (2) 陶芸用電気窯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市民交流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67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サプリ村野ＮＰＯ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65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5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03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民生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233,357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民生使用料    │       233,357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総合福祉会館使用│        26,152┃┃ 1. 総合福祉会館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,15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楽寿荘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7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楽寿荘使用料    │         2,700┃┃ 3. 幼児療育園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48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すぎの木園施設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84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幼児療育園使用料│         1,481┃┃ 5. 留守家庭児童会室保育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,23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枚方公園青少年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2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使用料及び手数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すぎの木園施設使│         3,848┃┃      修繕・備品分  1,495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用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光熱水費分      755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留守家庭児童会室│       192,234┃┃ 7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69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保育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枚方公園青少年セ│         2,25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ンター使用料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│         4,69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衛生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134,67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衛生使用料    │       134,679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火葬場使用料    │       116,169┃┃ 1. 火葬場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,16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火葬件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│        18,510┃┃      （市内）12歳以上 3,161件×2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12歳未満    11件×12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死産児    50件× 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その他    2件× 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（市外）12歳以上   717件×7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12歳未満     3件×42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死産児    25件×1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その他    2件× 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待合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（市内）711件×  2千円 （市外）107件× 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霊安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（市内） 47件×1.5千円 （市外）  5件× 3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,5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4.農林水産業使用料    │             83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農林水産業使用│           83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市民農園使用料  │           820┃┃ 1. 市民農園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│            1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5.商工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52,377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商工使用料    │        52,377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公設市場使用料  │        14,630┃┃ 1. 公設市場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,63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メセナひらかた会館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65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メセナひらかた会│        22,659┃┃ 3. 地域活性化支援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57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館使用料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51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地域活性化支援セ│        11,57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ンター使用料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│         3,51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使用料及び手数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6.土木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787,02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土木使用料    │       787,02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道路占用料      │       391,963┃┃ 1. 道路占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1,96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自転車駐車場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1,5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自転車駐車場使用│       321,500┃┃      (1)月 極 分  193,1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(2)一時預り分  108,4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河川占用料      │           650┃┃      (3)機械式分    20,0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河川占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公園占用料      │         1,785┃┃      電柱等占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公園占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78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公園施設使用料  │        52,023┃┃      電柱等占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5. 公園施設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,02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住宅等使用料    │         9,323┃┃  (1) 王仁公園施設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,38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プール         34,09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法定外公共物使用│         3,160┃┃        運動広場      1,689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テニスコート    7,28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│         6,616┃┃        バレーボールコート 1,419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夜間照明       901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香里ケ丘中央公園施設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36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運動広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中の池公園施設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46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運動広場 1,488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夜間照明   98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その他施設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8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住宅等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,32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津田元町住宅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159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津田元町住宅他附帯施設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津田元町住宅他共同施設（駐車場）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54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7. 法定外公共物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16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61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7.消防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7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消防使用料    │            7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地域防災センタ－│            76┃┃ 1. 地域防災センタ－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8.教育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146,594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教育使用料    │       146,594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幼稚園保育料    │        68,101┃┃ 1. 幼稚園保育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,10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1人 10,000円×583人×11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体験工房使用料  │           129┃┃      1人  5,000円× 68人×11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1人  7,000円×  3人×11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野外活動センター│         5,060┃┃ 2. 体験工房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野外活動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06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使用料及び手数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総合スポーツセン│        23,539┃┃ 4. 総合スポーツ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,53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ター使用料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5. 渚市民体育館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,51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渚市民体育館使用│        14,517┃┃ 6. 伊加賀スポーツ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29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7. サプリ村野スポーツ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15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伊加賀スポーツセ│        17,294┃┃ 8. 教育文化センター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2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ンター使用料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9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60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サプリ村野スポー│         4,15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ツセンター使用料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教育文化センター│         2,2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使用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9. 行政財産使用料  │        11,60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2)手 数 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510,213│         438,686│        71,527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総務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161,07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総務手数料    │       161,07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税務関係手数料  │        24,784┃┃ 1. 税務関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,78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市民税関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,45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戸籍住民票関係手│       134,643┃┃        （一般分）     1件  300円×53,702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数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（コンビニ交付分） 1件  200円× 1,7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地縁団体関係手数│             3┃┃  (2) 納税関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23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 300円× 4,103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情報公開申出手数│            20┃┃  (3) 資産税関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98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 300円× 8,221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土地境界明示手数│             3┃┃        1件  150円×12,498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1,300円× 2,032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告示証明手数料  │             1┃┃  (4) 試乗用標識交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1,000円×122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旅券関係手数料  │         1,617┃┃ 2. 戸籍住民票関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4,64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印鑑証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,43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（一般分）     1件  300円×117,1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（コンビニ交付分） 1件  200円× 6,5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住民票関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,89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（一般分）     1件  300円×215,3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（コンビニ交付分） 1件  200円× 11,5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戸籍関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,223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戸籍関係届受理証明   1件 350円×  1,900件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記録事項証明      1件 450円× 44,900件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使用料及び手数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除かれた記録事項証明等 1件 750円× 11,100件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受理証明（浄書）    1件1,400円×    20件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臨時運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 750円×8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住民基本台帳カー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 500円×3,0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地縁団体関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情報公開申出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5. 土地境界明示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告示証明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7. 旅券関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61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収入印紙   1件 14,000円×15,000件×0.5％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大阪府証紙  1件  2,000円×15,000件×1.89％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民生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48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民生手数料    │            4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介護老人福祉施設│            48┃┃ 1. 介護老人福祉施設等申請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申請手数料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衛生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309,51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塵芥処理手数料│       263,812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塵芥処理手数料  │       263,812┃┃ 1. 塵芥処理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3,81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300円証紙   300円×48,5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600円証紙   600円×24,0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し尿処理手数料│         6,61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現年度分        │         6,51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業者持込ごみ  75円/10㎏×31,315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し尿処理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6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滞納繰越分      │           1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51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（普通手数料）1,200円×1,100件×4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3. 浄化槽汚泥等処│        10,45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浄化槽汚泥等処理│        10,450┃┃        （大口手数料） 3円/l×290.00k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理手数料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（臨時手数料）  3円/l×120.00k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2)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4. 一般廃棄物処理│            1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一般廃棄物処理業│            1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業許可申請手数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許可申請手数料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浄化槽汚泥等処理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4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浄化槽汚泥 1,000円/1.8kl×18,000k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5. 土地境界明示手│             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土地境界明示手数│             3┃┃      し尿    1,000円/1.8kl×   810k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一般廃棄物処理業許可申請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5. 土地境界明示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6. 狂犬病予防注射│         7,15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狂犬病予防注射済│         7,15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済票交付手数料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票交付手数料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狂犬病予防注射済票交付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1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550円×13,0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7. 犬登録手数料  │         2,79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犬登録手数料    │         2,798┃┃ 7. 犬登録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79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新 規 3,000円×89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再交付 1,600円× 8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土壌汚染対策法関係事務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使用料及び手数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8. 土壌汚染対策法│           239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土壌汚染対策法関│           239┃┃ 9. 鳥獣飼養登録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関係事務手数料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係事務手数料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0. 産業廃棄物処理業等許可事務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1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11. 浄化槽保守点検業者登録関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9. 鳥獣飼養登録手│            1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鳥獣飼養登録手数│            1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2. 保健所事務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20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医事事務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0. 産業廃棄物処理│         1,119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産業廃棄物処理業│         1,119┃┃  (2) 食品営業許可等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08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業等許可事務手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許可事務手数料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薬事事務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9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4) 環境衛生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1. 浄化槽保守点検│           10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浄化槽保守点検業│           10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業者登録関係手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者登録関係手数料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犬・猫引取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保健所検査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55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2. 保健所事務手数│        17,20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医事事務手数料  │           678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食品営業許可等手│        10,08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数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薬事事務手数料  │         1,19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環境衛生手数料  │           637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犬・猫引取手数料│            5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保健所検査手数料│         4,55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4.農林水産業手数料    │    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農林水産業手数│  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農用地証明手数料│             1┃┃ 1. 農用地証明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5.商工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75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商工手数料    │           75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計量手数料      │           750┃┃ 1. 計量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6.土木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37,42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土木手数料    │        37,42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建築確認申請等手│        16,622┃┃ 1. 建築確認申請等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,62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数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建築確認申請 建築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13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区域区分証明手数│             3┃┃  (2) 建築確認申請 その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許可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45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土地境界明示手数│           297┃┃  (4) 確認済等証明書発行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中間検査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開発許可申請等手│        15,270┃┃  (6) 完了検査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数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7) 承認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8) 優良住宅認定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使用料及び手数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自転車保管手数料│         5,175┃┃  (9) 長期優良住宅認定等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9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0) 特定民間再開発等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市営住宅関係手数│             1┃┃ (11) 低炭素建築物計画認定等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71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2) 屋外広告物許可等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9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砂利採取認可手数│            55┃┃ (13) 建築計画概要書等写し交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86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4) サービス付き高齢者向け住宅事業登録申請                  13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区域区分証明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土地境界明示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道路境界新規明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筆  1,000円×200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道路境界既明示証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  300円× 35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公園境界明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筆  1,000円× 5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幅員証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   300円× 2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自転車駐車場境界明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筆  1,000円×  1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河川・水路等境界新規明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筆  1,000円× 1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7) 河川・水路等境界既明示証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   300円× 3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8) 法定外公共物新規明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筆  1,000円× 66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9) 法定外公共物既明示証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件   300円× 23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開発許可申請等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27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開発許可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,32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優良宅地認定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開発登録簿写し交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3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宅地造成許可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開発許可等証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宅地造成許可等証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7) 建築承認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8) 道路位置指定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9) 道路位置指定申請 廃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5. 自転車保管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17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使用料及び手数料、国庫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(1)自 転 車  1,500円×2,700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(2)バ イ ク  2,500円× 450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市営住宅関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7. 砂利採取認可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7.教育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41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教育手数料    │         1,41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幼稚園入園料    │         1,410┃┃ 1. 幼稚園入園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4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1人  5,000円× 282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4.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│      24,499,053│      21,945,700│     2,553,353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国庫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21,135,796│      20,891,975│       243,821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民生費国庫負担金    │      21,050,92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特別障害者手当│       157,55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特別障害者手当等│       157,550┃┃ 1. 特別障害者手当等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,5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等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210,067千円×3/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2. 保育所運営費等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25,92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保育所運営費等│     1,525,92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保育所運営費負担│     1,509,92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負担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保育所運営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09,92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私立保育所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児童入所施設等負│        15,99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担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乳児       665,814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1・2歳児      1,401,314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3. 生活保護費負担│    10,804,18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生活保護費負担金│    10,804,180┃┃        3歳児       322,932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4歳児以上     552,302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月途中入（退）所者  9,488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4. 児童扶養手当負│       648,482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児童扶養手当負担│       648,48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機能強化推進費加算 6,15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処遇特別加算    19,159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5. 障害者自立支援│       236,58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更生医療費負担金│       230,083┃┃        夜間保育所加算   42,694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医療費負担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児童入所施設等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99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育成医療費負担金│         6,500┃┃        助産施設      21,19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母子生活支援施設   10,8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3. 生活保護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804,18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6. 障害者自立支援│     2,497,552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者自立支援給│     2,497,55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給付費負担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14,405,574千円×3/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児童扶養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8,48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7. 障害児施設措置│       256,65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児施設措置費│       256,653┃┃      1,945,446千円×1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（給付費等）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（給付費等）負担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負担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5. 障害者自立支援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6,58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1) 更生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0,083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8. 児童手当等負担│     4,924,0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児童手当等負担金│     4,924,0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育成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5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障害者自立支援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497,55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7. 障害児施設措置費（給付費等）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6,65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児童手当等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924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庫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３歳未満 被用者    1,076,7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３歳未満 非被用者    222,0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小学校第６学年修了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第１子・第２子  2,230,0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第３子以降     412,5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中学生          816,6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特例給付         166,2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衛生費国庫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46,37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衛生費負担金  │        46,37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未熟児養育医療費│        26,833┃┃ 1. 未熟児養育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,83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感染症発生動向調査事業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21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感染症発生動向調│         2,215┃┃ 3. 感染症患者入院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査事業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結核検診事業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26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感染症患者入院医│           303┃┃ 5. 結核医療費公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7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療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結核児童療養給付等事業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結核検診事業負担│         4,26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結核医療費公費負│        12,75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担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結核児童療養給付│            1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事業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教育費国庫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38,5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教育費負担金  │        38,5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公立学校施設整備│        38,500┃┃ 1. 公立学校施設整備費国庫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,5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費国庫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2)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3,267,476│         970,672│     2,296,804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総務費国庫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 33,96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総務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33,96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児童虐待・ＤＶ対│         1,995┃┃ 1. 児童虐待・ＤＶ対策等総合支援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99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策等総合支援事業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費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個人番号制度に係るシステム整備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31,96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個人番号制度に係│        31,968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るシステム整備事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費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  │       2,362,574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児童福祉費補助│       317,85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母子家庭自立支援│        27,663┃┃ 1. 児童福祉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7,85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給付金事業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母子家庭自立支援給付金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27,663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母子自立支援プロ│            60┃┃  (2) 母子自立支援プログラム策定等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グラム策定等事業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母子家庭等日常生活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1,379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母子家庭等日常生│         1,379┃┃  (4) 母子家庭等就業・自立支援センター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89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活支援事業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ひとり親家庭生活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42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母子家庭等就業・│           894┃┃  (6) 父子家庭生活支援員派遣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自立支援センター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業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7) 保育対策等促進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6,35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庫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ひとり親家庭生活│         1,428┃┃         （公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支援事業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病児・病後児保育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父子家庭生活支援│            48┃┃         病児対応型      10,330千円×1/3× 1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員派遣事業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体調不良児対応型    4,310千円×1/3×14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保育対策等促進事│       166,358┃┃        環境改善等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障害児受入促進事業     600千円×1/3× 5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2. 放課後児童対策事│       112,855┃┃         分園推進事業      1,200千円×1/3× 1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費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(私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3. 放課後児童クラブ│         7,168┃┃        特定保育事業（14か所） 39,372千円×1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整備費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病児・病後児保育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病児対応型（3か所） 43,660千円×1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セーフティネッ│        48,917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セーフティネット│        48,917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ト支援対策等事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支援対策等事業費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体調不良児対応型   4,310千円×1/3×13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業費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夜間保育事業       2,526千円×1/3× 1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3. 障害者地域生活│       316,16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者地域生活支│       316,163┃┃        休日保育事業       1,999千円×1/3× 1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支援事業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援事業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環境改善等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障害児受入促進事業   1,000千円×1/3×21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4. 障害者虐待防止│           157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者虐待防止対│           157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対策支援事業補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策支援事業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体調不良児対応型促進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0千円×1/3× 3か所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5. 老人福祉費補助│        23,818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地域介護・福祉空│        20,000┃┃        延長保育促進事業（41か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間整備等交付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256,703千円×1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老人クラブ活動補│         3,818┃┃  (8) 放課後児童対策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,85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9) 放課後児童クラブ整備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16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2. セーフティネット支援対策等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,91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6. 小児慢性特定疾│            2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小児慢性特定疾患│            2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患児日常生活用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児日常生活用具給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障害者地域生活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6,16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具給付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障害者虐待防止対策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9. 臨時福祉給付金│     1,105,83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臨時福祉給付金給│     1,105,835┃┃ 5. 老人福祉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,81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給付事業費補助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事業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地域介護・福祉空間整備等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2) 老人クラブ活動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81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0. 子育て世帯臨時│       549,80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子育て世帯臨時特│       549,80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給付金給付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例給付金給付事業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小児慢性特定疾患児日常生活用具給付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事業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費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7. 臨時福祉給付金給付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05,83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2,79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事務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3,04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子育て世帯臨時特例給付金給付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549,80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3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事務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,80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庫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衛生費国庫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200,22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衛生費補助金  │       200,22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がん検診推進事業│        32,802┃┃ 1. がん検診推進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,80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母子保健衛生費等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,87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母子保健衛生費等│        71,879┃┃ 3. ＨＩＶ抗体検査及びエイズ相談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性感染症検査等相談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ＨＩＶ抗体検査及│           919┃┃ 5. 結核対策特別促進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びエイズ相談補助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肝炎ウイルス検査及び肝炎ウイルス相談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8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性感染症検査等相│           395┃┃ 7. 不妊に悩む方への特定治療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談事業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小児慢性特定疾患治療研究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結核対策特別促進│           215┃┃ 9. 難病患者地域支援対策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業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0. たばこ対策促進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肝炎ウイルス検査│            82┃┃11. 地域・職域連携推進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及び肝炎ウイルス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相談事業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2. 風しん抗体検査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1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不妊に悩む方への│           486┃┃13. 小児慢性特定疾患等医療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,26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特定治療支援事業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4. 地域保健従事者現任教育推進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小児慢性特定疾患│           53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治療研究事業補助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9. 難病患者地域支援│           499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対策事業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0. たばこ対策促進事│           10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1. 地域・職域連携推│            17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進事業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2. 風しん抗体検査事│         1,518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費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3. 小児慢性特定疾患│        90,26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医療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4. 地域保健従事者現│           51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任教育推進事業補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4.土木費国庫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399,19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都市計画費補助│       399,192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社会資本整備総合│       399,192┃┃ 1. 社会資本整備総合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9,19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交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主要道路リフレッシュ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,85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67,000千円×5.5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星ケ丘公園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57,000千円×1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街なみ環境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25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10,5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住宅・建築物安全ストック形成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12,24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庫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24,494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宅地耐震化推進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6,000千円×1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橋梁修繕・補強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2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4,000千円×5.5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7) 津田駅東口駅前広場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40,000千円×5.5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8) 中宮星ケ丘線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,7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54,000千円×5.5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9) 牧野長尾線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,5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350,000千円×5.5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0) 踏切道交通安全対策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80,000千円×5.5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1) 公園施設長寿命化計画に基づく改築等事業               12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24,0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2) 既存民間建築物耐震診断補助金（特定既存耐震不適格建築  1,01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物・共同住宅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2,025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3) 既存民間建築物耐震診断補助金（木造住宅）              4,5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9,0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4) 木造住宅耐震改修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30,0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5) 住宅・建築物耐震化促進事業（啓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533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1,066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6) 都市再生整備計画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5.教育費国庫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271,52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教育費補助金  │       271,52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理科教育振興費補│         2,250┃┃ 1. 理科教育振興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2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小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要保護児童生徒援│         2,710┃┃        1,8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助費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中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35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学校病治療費補助│         3,384┃┃        2,7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要保護児童生徒援助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7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支援学級等就学奨│         3,395┃┃  (1) 小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励費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中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9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幼稚園就園奨励費│       174,329┃┃ 3. 学校病治療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38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小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35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文化財保存事業補│        20,060┃┃  (2) 中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2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支援学級等就学奨励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39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庫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学校施設環境改善│        62,209┃┃  (1) 小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64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交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中 学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放課後子どもプラ│         2,903┃┃ 5. 幼稚園就園奨励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,32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ン推進事業費補助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公   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3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9. 学校支援事業補助│           281┃┃  (2) 私   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3,73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文化財保存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,06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個人住宅調査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3,0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禁野本町遺跡出土遺物保存科学処理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2,0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特別史跡百済寺跡出土遺物保存科学処理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2,0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特別史跡百済寺跡再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31,62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高田地区埋蔵文化財試掘調査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1,500千円×1/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7. 学校施設環境改善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,20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放課後子どもプラン推進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90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9. 学校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3)国庫委託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95,781│          83,053│        12,72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総務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5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総務費委託金  │         1,05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自衛隊事務委託金│            30┃┃ 1. 自衛隊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中長期在留者住居地届出等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2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中長期在留者住居│         1,02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地届出等事務委託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民生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79,72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社会福祉費委託│        77,29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国民年金保険委託│        77,291┃┃ 1. 国民年金保険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,29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基礎年金等事務費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,29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2. 児童福祉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38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児童福祉費委託│         1,38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特別児童扶養手当│         1,37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委託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特別児童扶養手当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37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地域児童福祉事業等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地域児童福祉事業│            1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調査委託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中国残留邦人等支援事業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4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1,044千円×10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3. 中国残留邦人等│         1,044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中国残留邦人等支│         1,04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支援事業委託金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援事業委託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庫支出金、府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衛生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15,00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衛生費委託金  │        15,00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国民健康・栄養調│         6,507┃┃ 1. 国民健康・栄養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50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国民生活基礎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国民生活基礎調査│           525┃┃ 3. 受療行動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委託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社会保障・人口問題基本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受療行動調査委託│           566┃┃ 5. 医療従事者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人口動態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03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社会保障・人口問│           13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題基本調査委託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医療従事者調査委│           24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託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人口動態調査委託│         7,03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5.府支出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7,817,091│       8,197,211│     ▲380,12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府負担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4,172,714│       5,010,728│     ▲838,014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民生費府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4,159,298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国民健康保険基│       987,0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国民健康保険基盤│       987,000┃┃ 1. 国民健康保険基盤安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7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盤安定負担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安定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軽減分 1,316,000千円×3/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2. 児童福祉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70,07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児童福祉費負担│     1,170,07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幼児療育園施設給│        14,207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幼児療育園施設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,20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すぎの木園施設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,64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すぎの木園施設給│        77,64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児童手当等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78,22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３歳未満 被用者   116,4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児童手当等負担金│     1,078,22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３歳未満 非被用者   55,5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小学校第６学年修了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3. 後期高齢者医療│       502,829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後期高齢者医療保│       502,829┃┃           第１子・第２子 557,5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保険基盤安定負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険基盤安定負担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第３子以降    103,125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中学生            204,15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4. 障害者自立支援│       118,29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更生医療費負担金│       115,04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医療費負担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特例給付          41,55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後期高齢者医療保険基盤安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2,82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育成医療費負担金│         3,25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軽減分  670,439千円×3/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障害者自立支援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,29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5. 障害者自立支援│     1,248,77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者自立支援給│     1,248,776┃┃  (1) 更生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,04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給付費負担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育成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25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5. 障害者自立支援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248,77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6. 障害児施設措置│       128,32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児施設措置費│       128,32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（給付費等）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（給付費等）負担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障害児施設措置費（給付費等）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,32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負担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府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7. 老人福祉費負担│         4,0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老人福祉費負担金│         4,000┃┃ 7. 老人福祉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衛生費府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13,41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未熟児養育医療│        13,41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未熟児養育医療費│        13,416┃┃ 1. 未熟児養育医療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,41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負担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2)府補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2,298,512│       2,525,656│     ▲227,144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総務費府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259,6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総務費補助金  │       259,6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大阪府鳥獣関連移│           290┃┃ 1. 大阪府鳥獣関連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譲事務交付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総合相談事業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45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総合相談事業交付│         6,452┃┃ 3. 旅券発給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86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設立認証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99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旅券発給移譲事務│         8,868┃┃ 5. 大阪府市町村振興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交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大阪府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等導入促進基金市町村補助金           161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特定非営利活動法│         2,99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人設立認証移譲事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務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大阪府市町村振興│        80,0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大阪府再生可能エ│       161,0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ネルギー等導入促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進基金市町村補助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民生費府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1,760,504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社会福祉費補助│       286,242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者医療費補助│       240,211┃┃ 1. 社会福祉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6,24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障害者医療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0,21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遺家族等援護事務│            58┃┃        医療費        236,709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交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    2,749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重度障害者訪問看│         4,555┃┃        事務費          753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護基本利用料助成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業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遺家族等援護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自殺予防対策事業│           820┃┃  (3) 重度障害者訪問看護基本利用料助成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4,55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費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自殺予防対策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住宅支援給付事業│        20,448┃┃  (5) 住宅支援給付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,44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就労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就労支援事業補助│        20,000┃┃        20,000千円×10/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7) 障害者相談員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障害者相談員移譲│           150┃┃ 2. 老人福祉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6,7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務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老人医療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3,3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医療費           5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老人福祉費補助│       466,7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老人医療費補助金│       323,3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一部負担減免分医療費  314,304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      6,878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府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大阪府介護基盤緊│       126,000┃┃        事務費          2,068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急整備等臨時特例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基金特別対策事業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大阪府介護基盤緊急整備等臨時特例基金特別対策事業費  126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費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大阪府施設開設準│        17,400┃┃  (3) 大阪府施設開設準備経費助成等特別対策事業費補助金     17,4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備経費助成等特別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対策事業費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介護保険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4. 児童福祉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9,30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3. 介護保険事業費│           76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介護保険事業費補│           76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ひとり親家庭医療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4,43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医療費       128,047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4. 児童福祉費補助│       849,30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ひとり親家庭医療│       134,435┃┃   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   4,261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費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事務費          2,127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乳幼児医療費補助│       193,541┃┃  (2) 乳幼児医療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3,54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医療費       181,033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安心こども基金特│       521,327┃┃        審査支払手数料    8,708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別対策事業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事務費        3,800千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3) 安心こども基金特別対策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521,32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5. 障害者地域生活│       157,49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者地域生活支│       157,49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支援事業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援事業補助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5. 障害者地域生活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,49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衛生費府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47,47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衛生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47,479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予防接種事故救済│         7,298┃┃ 1. 予防接種事故救済等対策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29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対策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調査事業    48千円×3/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健康増進事業費補│         2,495┃┃      給付事業  9,683千円×3/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助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健康増進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49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府公害防止事務費│         2,997┃┃  (1) 健康手帳作成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交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健康教育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府衛生関係移譲事│            28┃┃  (3) 健康相談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務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健康診査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01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二次救急医療体制│        30,801┃┃ 3. 府公害防止事務費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99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補助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府衛生関係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精神科病院実地指│           560┃┃ 5. 二次救急医療体制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,80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導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精神科病院実地指導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措置診察立会事務│           109┃┃ 7. 措置診察立会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交付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特定疾患医療受給者証交付申請受理に係る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1,81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特定疾患医療受給│         1,815┃┃ 9. 医療法に係る申請等に関する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者証交付申請受理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に係る移譲事務交│              ┃┃10. 温泉法関係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1. クリーニング師試験及び免許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9. 医療法に係る申請│            5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に関する移譲事│              ┃┃12. 建築物衛生管理事業登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務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3. 大阪府遊泳場条例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0. 温泉法関係事務交│             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4. 肝炎治療医療費援助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府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1. クリーニング師試│             1┃┃15. 動物の愛護及び管理に関する条例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1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験及び免許事務交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6. 食品等の自主回収報告制度に係る受理等の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5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2. 建築物衛生管理事│            96┃┃17. 風しんワクチン等接種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登録事務交付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3. 大阪府遊泳場条例│           298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務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4. 肝炎治療医療費援│           16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助事務交付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5. 動物の愛護及び管│           1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理に関する条例移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譲事務交付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6. 食品等の自主回収│            5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報告制度に係る受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理等の事務交付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7. 風しんワクチン等│           61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接種事業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4.農林水産業費府補助金│          13,28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農業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13,28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農業委員会交付金│         2,199┃┃ 1. 農業委員会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19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直接支払推進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58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直接支払推進事業│         2,580┃┃ 3. 農業経営基盤強化資金利子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費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大阪版認定農業者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農業経営基盤強化│            26┃┃ 5. 農空間保全地域制度推進事業費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資金利子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農用地区域内開発許可等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大阪版認定農業者│            69┃┃ 7. 新規就農総合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移譲事務交付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農地制度実施円滑化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07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農空間保全地域制│            3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度推進事業費移譲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務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農用地区域内開発│            3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許可等移譲事務交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付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新規就農総合支援│           267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業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農地制度実施円滑│         8,078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化事業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5.商工費府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15,20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商工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15,20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大阪版地方分権推│         2,802┃┃ 1. 大阪版地方分権推進制度による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2,80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進制度による移譲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務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地方消費者行政活性化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40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地方消費者行政活│        12,40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性化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府支出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6.土木費府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11,52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都市計画費補助│        11,523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都市計画費補助金│        11,523┃┃ 1. 都市計画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52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震災対策推進事業補助金（木造住宅診断）                2,25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9,000千円×1/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震災対策推進事業補助金（木造住宅改修）                7,5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30,000千円×1/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特定設備事故届出条例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建築物緑化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優良住宅・宅地認定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国土法届出等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7) 遊休土地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8) 岩石・砂利採取認可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7.消防費府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  1,86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消防費補助金  │         1,86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産業保安行政移譲│         1,861┃┃ 1. 産業保安行政移譲事務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86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務交付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8.教育費府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189,05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教育費補助金  │       189,05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医療的ケア体制整│         4,706┃┃ 1. 医療的ケア体制整備推進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70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備推進事業補助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中学校給食導入促進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,3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中学校給食導入促│       184,35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進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3)府委託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1,345,865│         660,827│       685,03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総務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597,42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総務費委託金  │       597,42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府税徴収交付金  │       541,701┃┃ 1. 府税徴収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1,70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件数によるもの    3,000円×180,567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人口動態調査委託│           308┃┃ 2. 人口動態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3. 統計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統計調査委託金  │            63┃┃      統計調査員確保対策事業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基幹統計調査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,82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基幹統計調査委託│        29,828┃┃  (1) 経済センサス基礎商業統計調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13,77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経済センサス試験調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9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在外選挙事務委託│           120┃┃  (3) 経済センサス調査区管理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国勢調査調査区設定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63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人権啓発活動委託│           760┃┃  (5) 工業統計調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3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学校基本調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電子証明書発行事│           122┃┃  (7) 農林業センサス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619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務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8) 消費実態調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93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府議会議員選挙委│        24,518┃┃ 5. 在外選挙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託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人権啓発活動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府支出金、財産収入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7. 電子証明書発行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府議会議員選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,51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民生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187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民生費委託金  │           187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障害者扶養共済制│            22┃┃ 1. 障害者扶養共済制度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度事務委託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150円×15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療育手帳制度事務│           135┃┃ 2. 療育手帳制度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委託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150円×9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重度障害者介護手│            30┃┃ 3. 重度障害者介護手当支給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当支給事務委託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150円×200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衛生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62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衛生費委託金  │           62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保健衛生各種免許│            48┃┃ 1. 保健衛生各種免許申請届出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申請届出事務委託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保健医療協議会運営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保健医療協議会運│            79┃┃ 3. 糖尿病地域連携クリティカルパス事業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営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保健衛生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糖尿病地域連携ク│            56┃┃ 5. 大阪府遊泳場条例関係事務処理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リティカルパス事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保健師助産師看護師法関係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保健衛生事務委託│            20┃┃ 7. 原子爆弾被爆者に対する援護事務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大阪府遊泳場条例│             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関係事務処理委託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保健師助産師看護│           226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師法関係事務委託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原子爆弾被爆者に│           19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対する援護事務委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託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4.土木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745,31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都市計画費委託│       745,31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大阪府環状自然歩│           238┃┃ 1. 大阪府環状自然歩道維持管理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道維持管理委託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連続立体交差事業関連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5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連続立体交差事業│       745,000┃┃ 3. 大阪府福祉のまちづくり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関連委託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大阪府福祉のまち│            72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づくり交付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5.教育費委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2,327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教育費委託金  │         2,327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人権教育総合推進│           927┃┃ 1. 人権教育総合推進地域事業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7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地域事業委託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豊かな人間性をはぐくむ取組み推進事業委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1,4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豊かな人間性をは│         1,4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ぐくむ取組み推進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業委託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6.財産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95,405│         158,201│        37,204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財産収入、寄 附 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│         104,596│          98,098│         6,498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財産貸付収入        │          31,18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土地建物貸付収│        31,18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土地貸付収入    │        29,265┃┃ 1. 土地貸付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,26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建物貸付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92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建物貸付収入    │         1,92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利子及び配当金      │          73,41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出資配当金    │            9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株式配当金      │            96┃┃ 1. 株式配当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基金積立金利子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,31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1) ＮＰＯ活動応援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基金積立金利子│        73,31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基金積立金利子収│        73,31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収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福祉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307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地域経済活性化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公共施設整備事業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1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新庁舎及び総合文化施設整備事業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18,22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職員退職手当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41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7) 地域福祉推進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75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8) 減債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42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9) お達者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0) 氷室地域等住み良い環境整備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6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1) 大気質等測定局管理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2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2) 財政調整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35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3) 安心安全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4) こども夢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84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5) 東部地域里山保全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6) 施設保全整備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778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7) 災害復興支援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8) スマートライフ推進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(19) 花と緑のまちづくり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2)財産売払収入        │          90,809│          60,103│        30,706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不動産売払収入      │          90,7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土地売払収入  │        90,7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土地売払収入    │        90,700┃┃ 1. 土地売払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,7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物品売払収入        │             10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物品売払収入  │           109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物品売払収入    │           109┃┃ 1. 物品売払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7.寄 附 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,052│           4,051│  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寄 附 金、繰 入 金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寄 附 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,052│           4,051│  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総務関係寄附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指定寄附金    │  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指定寄附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1┃┃ 1. 指定寄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こどもの夢を育むため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民生関係寄附金      │           4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指定寄附金    │         4,0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指定寄附金      │         4,000┃┃ 1. 指定寄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福祉のため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衛生関係寄附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指定寄附金    │  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指定寄附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1┃┃ 1. 指定寄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ごみ減量のため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4.土木関係寄附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指定寄附金    │            5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指定寄附金      │            50┃┃ 1. 指定寄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里山のため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8.繰 入 金          │       1,798,359│       2,026,165│     ▲227,806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  1,798,347│       2,020,528│     ▲222,181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  1,798,347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基金繰入金    │     1,798,347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お達者基金繰入金│           800┃┃ 1. お達者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大気質等測定局管理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,21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大気質等測定局管│         9,213┃┃ 3. 地域福祉推進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,71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理基金繰入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東部地域里山保全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地域福祉推進基金│        93,715┃┃ 5. こども夢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,96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ＮＰＯ活動応援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東部地域里山保全│         1,000┃┃ 7. 地域経済活性化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92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基金繰入金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減債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9,39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こども夢基金繰入│         9,964┃┃ 9. 災害復興支援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03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0. 施設保全整備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3,9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ＮＰＯ活動応援基│         1,004┃┃11. 福祉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繰入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2. 安心安全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,81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地域経済活性化基│        10,926┃┃13. スマートライフ推進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繰入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4. 花と緑のまちづくり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減債基金繰入金  │       369,396┃┃15. 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5,3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9. 災害復興支援基金│         3,03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0. 施設保全整備基金│       323,9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繰 入 金、諸 収 入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1. 福祉基金繰入金  │        60,0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2. 安心安全基金繰入│        98,819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3. スマートライフ推│           28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進基金繰入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4. 花と緑のまちづく│        11,0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り基金繰入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5. 財政調整基金繰入│       805,3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2)財産区繰入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2│           5,637│       ▲5,625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財産区繰入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財産区繰入金  │            1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財産区繰入金    │            10┃┃ 1. 財産区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財産区特別会計繰入金│               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財産区特別会計│             2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財産区特別会計繰│             2┃┃ 1. 財産区特別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繰入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19.諸 収 入          │       1,007,042│         960,369│        46,673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│          60,000│          60,0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延 滞 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6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延 滞 金    │        60,0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延 滞 金      │        60,000┃┃ 1. 延 滞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市税滞納延滞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2)市預金利子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,751│           3,751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市預金利子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,75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預金利子      │         3,751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預金利子        │         3,751┃┃ 1. 預金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75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3)収益事業収入        │          47,726│          22,636│        25,09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競艇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7,72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競艇収入      │        47,726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競艇収入        │        47,726┃┃ 1. 競艇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,72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4)雑   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895,565│         873,982│        21,583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雑   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895,56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雑   入    │       895,56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電気使用料等実費│        11,481┃┃ 1. 電気使用料等実費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,48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公衆電話取扱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諸 収 入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2. 公衆電話取扱収入│           169┃┃ 3. 自動車事故共済金等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4. 原動機付自転車標識再交付弁償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. 自動車事故共済金│         3,000┃┃ 5. 拾得物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収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6. 地形図売却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4. 原動機付自転車標│             5┃┃ 7. 市史等実費売却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識再交付弁償金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8. 統計書実費売却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5. 拾得物返還金    │             1┃┃ 9. 職員共済会事務取扱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29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0. 生活保護費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6. 地形図売却収入  │           105┃┃11. 父子家庭生活支援員派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2. 幼児療育園診療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6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7. 市史等実費売却収│           150┃┃13. 各種検診検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4. 農業者年金基金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8. 統計書実費売却収│             5┃┃15. 都市計画図売却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6. 建築確認申請用紙等売却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9. 職員共済会事務取│        12,290┃┃17. 消防団員等公務災害補償等共済基金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7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扱手数料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18. 図書館資料複写等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0. 生活保護費返還金│        50,000┃┃19. 保育所事故保険金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20. 幼児療育園等事故保険金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1. 父子家庭生活支援│            64┃┃21. 道路事故保険金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員派遣収入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22. 学校事故保険金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2. 幼児療育園診療収│           396┃┃23. 保健センター講習会等参加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24. 国内友好都市交流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3. 各種検診検診料  │           400┃┃25. 保管自転車売却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26. 教育文化センター資料複写等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4. 農業者年金基金収│           123┃┃27. 東部清掃工場電力供給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28. 病児保育室利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1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5. 都市計画図売却収│            80┃┃29. わんぱく教室参加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30. 特別障害者手当等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6. 建築確認申請用紙│            30┃┃31. 伝承文化冊子販売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等売却収入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32. 滞納処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7. 消防団員等公務災│         8,750┃┃33. 太陽光発電電力供給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,69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害補償等共済基金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34. 広告利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49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8. 図書館資料複写等│           384┃┃35. 広報ひらかた等有料広告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,97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36. 税還付金等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19. 保育所事故保険金│            10┃┃37. 地域活性化支援センター講座等受講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1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38. 生涯学習市民センター資料複写等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53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39. 枚方寝屋川消防組合会計事務処理受託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53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諸 収 入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0. 幼児療育園等事故│            10┃┃40. 枚方公園青少年センター資料複写等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保険金収入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41. スポーツ教室等参加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38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1. 道路事故保険金収│         1,000┃┃42. 高度救命救急他市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9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43. 北河内夜間救急センター診療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,84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2. 学校事故保険金収│         2,000┃┃44. 老人保健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45. 高額療養費差額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,99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3. 保健センター講習│           110┃┃46. 総合計画冊子売却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会等参加収入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47. 生涯学習市民センター講座受講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4. 国内友好都市交流│           525┃┃48. 証紙・印紙販売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5,32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事業収入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49. 広域処分場整備事業調整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10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5. 保管自転車売却収│           560┃┃50. 大阪広域水道企業団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,589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51. 長寿・健康増進事業調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028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6. 教育文化センター│            45┃┃52. 循環型社会形成推進地域計画策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15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資料複写等収入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53. 母子家庭等日常生活支援員派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4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7. 東部清掃工場電力│       160,000┃┃54. 金属売却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供給収入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55. 枚方・寝屋川・交野合同面接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8. 病児保育室利用料│         1,015┃┃56. 実習受入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57. 市町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29. わんぱく教室参加│           468┃┃58. その他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,833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0. 特別障害者手当等│           25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返還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1. 伝承文化冊子販売│            1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2. 滞納処分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3. 太陽光発電電力供│        26,69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給収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4. 広告利用収入    │         2,499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5. 広報ひらかた等有│         9,97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広告収入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6. 税還付金等返還金│             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7. 地域活性化支援セ│         1,51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ンター講座等受講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諸 収 入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8. 生涯学習市民セン│         4,53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ター資料複写等収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39. 枚方寝屋川消防組│         5,53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合会計事務処理受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託収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0. 枚方公園青少年セ│            8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ンター資料複写等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1. スポーツ教室等参│         2,38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加収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2. 高度救命救急他市│         3,9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3. 北河内夜間救急セ│       114,84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ンター診療収入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4. 老人保健返納金  │             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5. 高額療養費差額収│        36,99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6. 総合計画冊子売却│             1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7. 生涯学習市民セン│             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ター講座受講料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8. 証紙・印紙販売収│       195,325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49. 広域処分場整備事│        22,10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調整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0. 大阪広域水道企業│        43,589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団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1. 長寿・健康増進事│         7,028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業調整交付金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2. 循環型社会形成推│         3,15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進地域計画策定負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担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3. 母子家庭等日常生│           144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活支援員派遣収入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4. 金属売却収入    │           2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5. 枚方・寝屋川・交│           46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野合同面接会負担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諸 収 入、市   債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6. 実習受入収入    │           34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7. 市町村交付金    │       100,0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58. その他雑入      │        60,833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(款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20.市   債          │      11,415,485│      10,793,265│       622,22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(項)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(1)市   債          │      11,415,485│      10,793,265│       622,22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1.民 生 債          │          37,8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民 生 債    │        37,8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民 生 債      │        37,800┃┃ 1. 民 生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,8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留守家庭児童会室建替等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,8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2.衛 生 債          │         563,8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衛 生 債    │       563,8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衛 生 債      │       563,800┃┃ 1. 衛 生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3,8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上水道安全対策事業（一般会計出資債）                210,5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第３プラント老朽化対策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3,3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3.土 木 債          │       1,129,7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都市計画事業債│       488,8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都市計画事業債  │       488,800┃┃ 1. 都市計画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8,8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星ケ丘公園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5,9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(2) 公園施設長寿命化改築等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3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. 土 木 債    │       640,9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土 木 債      │       640,900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京阪本線連続立体交差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7,6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2. 土 木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0,9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津田駅東口周辺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,2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中宮星ケ丘線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,4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主要道路リフレッシュ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,2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4) 橋梁修繕・補強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5) 牧野長尾線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7,7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6) 踏切道交通安全対策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,4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4.消 防 債          │         268,4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消 防 債    │       268,4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消 防 債      │       268,400┃┃ 1. 消 防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8,4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同報系無線デジタル化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3,1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大阪府防災行政無線再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3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5.教 育 債          │         369,5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教 育 債    │       369,5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教 育 債      │       369,500┃┃ 1. 教 育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9,5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（仮称）新第１学校給食共同調理場整備事業            311,0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2) 中学校給食受入施設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,4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3) 蹉中学校少人数教室等整備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,100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市   債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節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細        節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款   項   目  │ 本  年  度 │ 前  年  度 │ 比  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概      要      説      明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区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                ┃ 区      分 │ 金    額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6.臨時財政対策債      │       7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臨時財政対策債│     7,900,000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臨時財政対策債  │     7,900,000┃┃ 1. 臨時財政対策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900,000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7.借 換 債          │       1,146,28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1. 借 換 債    │     1,146,285┃                ┃ 1. 借 換 債      │     1,146,285┃┃ 1. 借 換 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46,285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(1) 平成１６年度債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46,285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歳  入  合  計 │     122,500,000│     115,800,000│     6,7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
